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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1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
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
系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7月16日

某男（孩），2016 年
05 月 12 日出生，2016 年
05月12日发现被遗弃在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
公望街 7-4 号 2 单元楼
口。被拾捡时用粉红色
的婴儿睡袋包裹着，随

身携一张出生日纸条。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伍建强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伍建强已签订《资产转让协

议》【20190503】，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伍建强。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伍建强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伍建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者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伍建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伍建强

2019年7月16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1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伍建强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绍兴瑞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锡安山园林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11日）

借款合同编号

8911120160003219

8911120160003221

本金

34,672,949.35

8,000,000.00

欠息

812,741.22

187,520.00

抵押人及担保人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戴荣康、高荣美、戴颂恩、戴丽亚

绍兴市康杰实业有限公司、绍兴市锡安山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戴荣康 高荣美、戴颂恩、戴丽亚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
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
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履行相关义务。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

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
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7837989 15858137023
特此公告 洪宇（杭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7月16日

债务人名称

苍南县中港建材有限公司

苍南县中瑞建材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2,378,431.50

3,645,743.06

欠息

644,595.96

461,725.71

担保人

苍南县瑞阳建材有限公司、苍南县中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缪新团、陈碧云

叶其汉、苍南县中兴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注：
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 2019/4/23、欠息基准日为 2017/

4/30。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保证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祥
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祥
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9年3月18日，单位：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9年3月18日的贷款本金、账面利息余额等暂估金额（利息截止2016年12月31日），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联系人：绍兴祥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13957570777

借款人名称

浙江亿丽斯织造有限公司（利息截止2016年12月31日）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绍兴恒柏制衣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新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仁良、王瑛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4918.86

利息

254.63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鲍筱怡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鲍筱怡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

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9年07月10日依法转让给鲍筱怡，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将下表所
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
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鲍筱怡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
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鲍筱怡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鲍筱怡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人：
1.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蓝女士
2. 鲍女士

2019年7月16日

附表
转让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东航传动有限公司

本金

19,263,338.03

利息（暂计至2019年04月16日)

5,926,462.31

借款合同

2015信银丽营贷字第811088008048号

保证人名称

意本阀门有限公司、飞龙传动有限公司、李小龙、胡珈绮、余爱珍、李文兴、浙江安重防爆电机有限公司、永嘉县泰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杨智攀、余爱帆、林成春、朱丽丹、林银华

抵押人名称

无

（2019）浙0102民初2686号
楼晓楼：原告王春诉被告楼晓楼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通知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061号

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杨光权诉
被告江西省华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望江地
区改造建设指挥部、第三人袁建勇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102民初40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689号

华风软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佰浓集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9）浙 0106 民初
6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301号

浙江十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欧
森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诉浙江十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2019）浙0106民初3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6号

申请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行为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号码为40200051 30863035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行为杭州联合银行浦

沿支行、号码为40200051 30863035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9年4
月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10月24日，出票人为
杭州博世五金厂，收款人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7 月 10 日起至
2019年11月20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307号

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金彬与被告浙江德嘉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民初3307号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31号

石月萍：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石月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3日
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687号

郭文君: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沈永山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6687号民事判决书、交费通知书、
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731号

杭州格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原告宋光
元诉被告杭州格局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四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242号

周强：本院受理原告杜世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民初202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617号

阮德明、许冬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阮德明、许冬英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10
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606号

祝昌英、祝昌斌：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祝昌英、祝昌斌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
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815号

蔡新春：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9179号

昊华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原告宁波风机有限公
司与被告昊华辛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昊华北方化
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已履行付款
义务，原告宁波风机有限公司撤回起诉。现依法向
你方送达本院（2018）浙0212民初19179号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999号

邵旦朗：本院受理原告王孟光诉被告邵旦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转
普裁定书、转普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467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华士海诉被告余枝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转
普裁定书、转普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466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李灼茂诉被告余枝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转
普裁定书、转普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8235号

余枝平：本院受理原告王淑兰诉被告余枝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转
普裁定书、转普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